
立法會：民政事務局局長就「捍衞新聞自由」議案總結發言（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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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今日（十一月二十三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就「捍

衞新聞自由」議案的總結發言全文： 

 

主席： 

 

  多謝各位議員就議案提出的意見，我謹作一些回應。 

 

  劉議員這一議案，引述九月份一次民意調查，指公眾對新聞自由的滿意率下

降。這固然可以引起我們注意和警惕，但正如黃定光議員所講，這是否就得出結

論謂這是由於「當局限制傳媒」，當中其實欠缺嚴謹的邏輯關連。公眾的擔心，

又是否有如剛才兩位議員所講的，是因為知道有傳媒大亨暗中作出的政治捐獻？

所以，尚需要作更多的調查和研究探討。 

 

  我在第一次發言時已經說明，新聞自由受《基本法》保障，政府發放的信息，

要通過大眾媒體傳送給香港市民。政府致力提供合適的環境，讓新聞業自由發

展。事實上，香港的傳媒發展蓬勃，本地和國際的報章雜誌自由報道香港及外地

的新聞，及就政府政策、社會狀況等作出評論。目前香港享有高度的新聞自由，

遠超出於九七回歸之前，亦比得上世界上最發達的地方。 

 

  特區政府無意限制傳媒的採訪自由。中央官員或外國政要訪港活動，政府新

聞處會致力協助為傳媒採訪提供方便。每次活動都要根據具體情況作安排，盡量

兼顧保安、採訪和活動本身等的需要。每一次安排，是否都做得最妥當，固然可

以檢討、調整，以至汲取經驗，政府新聞處與傳媒會繼續溝通。就如今年以來，

先後從北京來港訪問的，有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和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傳

媒對兩次的採訪安排有不同的反應。所以單憑一次的採訪安排，不能得出結論，

說政府刻意限制採訪自由。 

 

  關於保安與採訪工作之間，如何取得適當的平衡，警務處處長已於昨日與新

聞行政人員協會代表會面，就突發事件發放信息的做法，交流意見。會上，警方

已同意繼續改善現有信息發放機制，並會就此繼續與傳媒交流。我知道警方正就

信息發放機制進行檢討，研究利用資訊科技，將發放信息的程序進一步優化。 

 

  政府各紀律部門均十分尊重傳媒機構的採訪自由，尤其在事件涉及公眾利

益、公眾安全或重大事故時。有關紀律部門在處理個案的信息或向外發布時，必

須嚴格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規定，和確保符合《公開資料守則》中



規管披露第三者資料的各項重要原則。我們明白，在涉及重大事件的時候，公眾

利益會凌駕於個人私隱，所以紀律部門會考慮盡量發放信息，有關紀律部門在可

行範圍內對保護私隱會作出適當安排，盡量盡快向傳媒機構發放這些突發事件的

信息，盡量利便傳媒的採訪工作。警務處已於本年十月採取優化措施，改善突發

事件信息發放機制。同時，消防處亦會在引入數碼無線電通訊系統的過程中，繼

續與傳媒機構和記者團體保持聯絡，以期完善發布緊急事故資訊的安排。當然，

任何向外發布的信息不可影響部門在處理緊急事故中的機密行動、拯救或調查，

更不能影響到可能與事件有關的司法程序。 

 

  政府有責任發放資訊予公眾。我們相信經過與傳播媒介的溝通、不斷磨合，

日後定能更快速地透過不同的渠道發放資訊，讓傳媒及市民可以更全面地掌握政

府的工作和政策。 

 

  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議員否決原動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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